采购项目需求表

一、项目描述
申报单位：衡阳县卫生健康局（单位公章）

	1
	项目名称
	衡阳县卫生健康局医疗责任保险政府采购项目

	2
	采购预算
	¥3646000.00元 

	3
	最高限价
	¥3646000.00元 

	4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衡阳县卫生健康局医疗责任保险政府采购项目

	5
	项目联系人
	姓名：付泰               手机：15096084849

	6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7
	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政策措施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含监狱企业）。 是( )否(√)

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仅评审时予以价格扣除。是(√ )否(  )

	8
	是否购买进口产品

并已履行审批手续
	是(  )请附财政局批文复印件或扫描件，且在货物需求表中标明，

如：某产品（原装进口）。

否( √ )

	9
	项目是否分包

及分包预算
	是(  ) 

	
	
	否( √ )

	10
	供应商资格要求
	1、基本资格条件：

投标人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并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定资格条件：投标人须具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许可证》。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5、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1
	拟采用的评标办法
	综合评分法

	12
	采购需求
	详见“采购需求一览表”格式及填写要求。如有分包，应分包填列。注:为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请采购人按照采购需求格式要求填写。

	13
	样品
	/

	14
	合同主要条款
	付款人：衡阳县卫生健康局。

付款方式：由各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分别与中标方据实结算,且成交人须提供正式发票。具体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15
	履约验收标准

及方法
	1、技术标准：详见“采购需求一览表”

2、质量要求：详见“采购需求一览表”

3、服务要求：（项目实施要求）

4、其他:/

	16
	可实质性变更内容
	无

	17
	踏勘现场要求
	自行踏勘


第一节 采购要求

一、采购内容及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预算金额
	要求

	
	
	
	时间
	地点

	1
	衡阳县卫生健康局医疗责任保险政府采购项目
	3646000.00元/2年（1823000元/年）
	2年
	衡阳县卫生健康局指定地点


二、赔偿范围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内容应承担的医疗损害责任，包括实际支付赔款、减免费用、施救费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避免或减轻患者损害，或者为了防止赔偿扩大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因纠纷导致的医疗欠费；

2、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在保险单中载明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本保险期间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三、理赔限额、免赔限额及其他：

1、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免赔率为5%，二者以高者为准。（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2、医疗事故纠纷案件通过代理律师诉讼的，保险人应按照法律文书判决费用及律师代理合同、发票费用予以理赔；

3、承保具有执业资格证的医、护、药、技人员；

4、投标人需要提供具体责任，适用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

5、本保险适用的赔偿处理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6、2026年衡阳县各投保单位、指导性计划保费额、每次赔付限额、年度累计赔付限额条款参考（详见附件一）
四、赔偿责任范围：

（一）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期限及承保区域范围内，医疗机构的投保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本保险期限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医疗机构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二）除外责任

1.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和非执业行为；

2.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恐怖活动、罢工、骚乱、暴动、盗窃、抢劫；

3.核反应、核子辐射和放射性污染。但使用放射器材治疗发生的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4.地震、海啸、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及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

5.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进行的诊疗工作；

6.临床试验性检查、治疗以及其它不以治疗为目的的诊疗活动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包括但不限于整形美容、体检；

7.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从事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诊疗工作；

8.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被吊销执业许可或被取消执业资格以及受停业、停职处分后仍继续进行诊疗工作；

9.被保险人投保医务人员在饮酒、吸毒或药剂麻醉状态下进行诊疗工作；

10.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或药品不良反应造成患者损害；

11.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使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但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进行临床实验所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不在此限；

12.被保险人或其投保医务人员在正当的诊断、治疗范围外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

13.被保险人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14.被保险人医务人员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15.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被保险人及其医务人员没有过错的。

五、支付方式:

由各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分别与中标方据实结算,且成交人须提供正式发票。具体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五、合同签订:

中标单位凭《中标通知书》与各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签订保险合同，如发现虚假应标，取消其中标资格，顺延下一名作为中标获选人。对于虚假应标的供应商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附件一：

（一）各医疗卫生单位医疗责任保险方案

2026年衡阳县医疗责任保险保费指导性计划

	投保单位
	指导性计划保费额（元）
	每次赔付限额(万元）
	年度累计赔付限额（万元）

	衡阳县人民医院
	700000
	50
	300

	衡阳县中医医院
	260000
	30
	100

	衡阳县妇幼保健院
	130000
	30
	60

	衡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70000
	20
	60

	衡阳县第三人民医院
	70000
	20
	60

	衡阳县岣嵝乡卫生院
	6000
	15
	40

	衡阳县樟木乡卫生院
	12000
	15
	40

	衡阳县集兵镇中心卫生院
	40000
	20
	50

	衡阳县潮江乡卫生院
	6000
	15
	40

	衡阳县杉桥镇卫生院
	12000
	15
	40

	衡阳县板市乡卫生院
	6000
	15
	40

	衡阳县樟树乡卫生院
	8000
	15
	40

	衡阳县西渡镇中心卫生院
	30000
	20
	50

	衡阳县岘山镇卫生院
	13000
	15
	40

	衡阳县井头镇中心卫生院
	40000
	20
	50

	衡阳县关市镇卫生院
	10000
	15
	40

	衡阳县演陂镇中心卫生院
	40000
	20
	50

	衡阳县库宗桥镇卫生院
	15000
	15
	40

	衡阳县金兰镇中心卫生院
	40000
	20
	50

	衡阳县大安乡卫生院
	12000
	15
	40

	衡阳县曲兰镇卫生院
	12000
	15
	40

	衡阳县三湖镇卫生院
	10000
	15
	40

	衡阳县金溪镇中心卫生院
	40000
	20
	50

	衡阳县溪江乡卫生院
	9000
	15
	40

	衡阳县界牌镇中心卫生院
	36000
	20
	50

	衡阳县石市镇卫生院
	13000
	15
	40

	衡阳县台源镇中心卫生院
	40000
	20
	50

	衡阳县栏垅乡卫生院
	15000
	15
	40

	衡阳县长安乡卫生院
	7000
	15
	40

	衡阳县渣江镇卫生院
	12000
	15
	40

	衡阳县洪市镇卫生院
	9000
	15
	40

	湘中医院
	20000
	10
	30

	蒸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30000
	15
	40

	衡阳仁德骨科医院
	40000
	15
	40

	蒸阳爱尔眼科医院
	10000
	10
	30

	村卫生室诊所医务室
	500-600/份
	6
	20


	


注：根据2010年11月8日发布的《衡阳市医疗纠纷处置暂行规定》应承担的费用包括患者抢救费、损害后的后期医药费、死亡补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住院误工费及法律费用。

（二）村卫生室与私人诊所保险方案

村卫生室诊所医务室缴纳保险费500-600元/份，每次赔偿限额按6万元计算，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20万元。（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三）投保所需资料

投保单、医护人员花名册、医疗机构营业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乡镇卫生院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乡村医生职业证书复印件。
上述项目要求，投标人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并作出承诺及说明。


